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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20日9时30分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9月20日至2024年9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常怀春 

    一、介绍出席情况并宣布现场会议正式开始 

    二、宣读现场会议须知 

三、选举监票人、计票人 

四、对大会各项议案依次进行简要陈述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五、股东审议议案，提问 

六、管理层对提问进行回答 

七、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八、计票人、监票人进行计票、监票工作 

九、统计并宣读表决情况以及会议决议 

十、律师宣读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十一、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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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须知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为保证公司股东大会

及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表决，股东

投票前请阅读本须知。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需注意事项 

1.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由董事长主持。董事会有义务维护股东

合法权益，确保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2. 股东及股东代表请按时有序进入指定会场，到场签名。 

3.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权利，请认真履行法定义

务，自觉遵守大会秩序，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 

4. 大会警卫人员有权对不符合大会要求的入场人员进行处理。 

5.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表决，股东对非累积投

票议案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每一份股份享有一份表决权，特请各位股东及其股东代表

或其委托代理人准确填写表决票：必须填写股东姓名或委托股东姓名，同意请在“同

意”栏内打“√”，不同意请在“不同意”栏内打“√”，放弃表决权利时请在“弃权”

栏内打“√”；对累积投票议案的表决按相关规定执行。 

6. 投票时请股东按次序将表决票投入表决箱内。 

7. 统计并宣读表决情况以及会议决议。 

8. 律师宣读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9. 现场会议结束后，请股东有序离开会场。 

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需注意事项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平台进行

投票，具体操作参见公司 2024年 8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华鲁恒升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相关内容。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

第一次投票为准。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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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鲁恒升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在由本人向股东大会宣读《关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请予审议。 

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实现净利润 2,387,017,347.04 元（未经审计，

下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224,242,854.35 元。加计以

前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 23,519,703,902.27 元，减去上年度

分配现金红利 1,273,991,999.40 元，合并口径本报告期末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24,469,954,757.22 元。 

母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实现净利润 1,843,724,371.76 元，加计以前

年度未分配利润 23,437,055,450.10 元，减去上年度分配现金红利

1,273,991,999.40 元 后 ， 本 报 告 期 末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24,006,787,822.46 元。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拟以 2024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公

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至以后年度。 

以上事项，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二O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